湖南省依法治省领导小组会议纪要
〔2010〕第1次                         签发人：周强
4月29日下午，省依法治省领导小组成员会议在长沙蓉园宾馆五号楼召开。会议由副省长、省依法治省领导小组副组长刘力伟主持，省委常委、省委政法委书记、省依法治省领导小组副组长李江，省委常委、省委宣传部部长、省依法治省领导小组副组长路建平，省政协副主席、省依法治省领导小组副组长谭仲池出席会议，省依法治省领导小组各成员单位的负责同志30余人参加了会议。会议听取了省司法厅、省依法治省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我省“五五”普法依法治理工作情况的汇报，对《湖南省依法治省领导小组工作制度（讨论稿）》、《湖南省依法治省领导小组成员单位工作目标责任分解办法（讨论稿）》和当前我省普法依法治理工作亟需解决的问题进行了审议和研究。李江书记和路建平部长作重要讲话。现将会议精神纪要如下。
会议认为，2006年以来，在省委、省政府和司法部、全国普法办的正确领导和指导下，全省和各地、各部门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认真贯彻落实全国、全省“五五”普法规划、决议，深入开展法制宣传教育，大力推进依法治理，全省公民特别是领导干部、公职人员的法律意识和法律素质不断增强，社会各项事业的法治化管理水平不断提高，为促进我省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和“富民强省”战略的顺利实施创造了良好的法治环境。全省“五五”普法依法治理工作成效明显，有特色、有亮点，工作成绩应予充分肯定。
会议指出了当前普法依法治理工作存在的问题和不足。主要是工作职能定位还不够明确，各地、各部门工作发展不平衡，现实针对性还不够强，依法治理工作相对薄弱，与解决党委、政府关切的热点、焦点问题联系还不够紧密等等。

会议对下一步全省普法依法治理工作提出了要求。一是省依法治省领导小组办公室要进一步明确职能定位，加强对依法治省工作的组织协调和督促检查。主要通过抓普法，树立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弘扬依法执政、依法行政、依法办事、依法维权的法律意识和法治精神；通过抓各地各行业各单位依法治理，最终实现依法治省的宏伟目标。二是省依法治省领导小组各成员单位要按照即将出台的责任分解办法，认真履行职责，形成工作合力。三是要紧紧围绕党委、政府的中心工作和人民群众关心关注的征地拆迁、医患纠纷、交通肇事、土地流转、国企改革等热点难点问题，组织开展多种形式的普法依法治理活动，积极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四是要按照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的要求，根据不同地区、行业、人群的不同特点，开展有针对性的法制宣传教育活动。要赋予各地各部门一定的工作自主权和自由发挥空间，不搞“一刀切”、“大呼隆”。五是要转变工作作风，求真务实，开拓创新，努力克服形式主义，增强工作的现实针对性和实效性。六是要切实做好“五五”普法总结验收和“六五”普法规划调研论证工作，为“六五”普法的全面启动做好准备。
会议研究议定了以下事项：

一、会议同意制定《湖南省依法治省领导小组工作制度》、《湖南省依法治省领导小组成员单位工作目标责任分解办法》两项制度。由省依法治省领导小组办公室根据会议讨论提出的具体意见，对上述两个文件作进一步修改和再次征求意见后，报省依法治省领导小组领导审定下发。

二、因实际工作需要，会议决定对领导小组成员单位进行适当调整，增加省文明办、省计生委、省文化厅、省卫生厅、省信访局为省依法治省领导小组成员单位。

三、会议同意解决几个具体问题：

（一）同意将普法依法治理工作纳入全省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文明建设和绩效考核。请省司法厅科学设置相关考核内容、标准和程序，再报请省综治办、省文明办和省绩效考核办等相关部门办理落实。纳入综治考核拟从明年开始。

（二）同意提高全省普法依法治理工作经费标准。根据工作需要和我省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不断提高，请省财政厅从今年起按6900万人口人平0.1元的标准将省普法依法治理经费落实到位，并单独列入财政预算，专款专用，加强监督管理。各地的普法依法治理经费标准应不低于全省的人平标准。
（三）同意对我省“五五”普法进行总结表彰。具体办法由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确定。
（四）同意在省级主流电视媒体创办法制宣传专题栏目。具体问题由由省委宣传部牵头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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